附件3
闵行区政府投资项目工作推进考核实施方案
为加强闵行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，发挥考核的导向、指挥棒作用，进一步推动区行业主管部门、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和区代建公司厘清职责、通力协作、完成目标，保障区财政资金有效执行，现就区政府投资项目工作推进制定考核实施方案。

一、考核原则
1.优化考核政策。将区政府投资项目工作推进分别纳入区级机关、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、区属公司考核范畴，总体框架结构不作调整，不加重基层考核负担。

2.简化考核指标。保持原来对前期动迁、区重大项目考核方式不变，增加对除重大项目之外区政府投资项目的考核，实现区政府投资项目考核全过程全覆盖。
3.量化考核内容。按照实事求是、客观评价、体现实绩的原则，明确量化区政府投资项目目标任务、项目进度、资金执行、机制建设、推进绩效和实际完成情况等，年终进行考核评价打分。
二、考核对象

区行业主管部门、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、区代建公司

三、考核方式

1.区行业主管部门：具体在区级机关考核政策中体现。
重大项目列入区政府重点工作，作为一级目标考核指标；除重大项目之外的区政府投资项目，作为扣分指标，在扣分考核项目中增加一项。

2.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：具体在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考核政策中体现。
前期动迁和重大项目保留在动迁腾地和重大项目考核指标中；除重大项目之外的区政府投资项目，作为扣分指标，在扣分考核项目中增加一项。

3.区代建公司：具体在区属公司考核政策中体现。
在重点任务版块中，将“重大项目”指标调整为“重大项目建设和区政府投资项目推进”指标。

四、考核要求

1.前期动迁。参照《闵行区年度动迁事项工作考核评分表》，由区房屋土地征收中心负责考核。

2.重大项目。列入区级机关一级目标考核指标的，由区政府督查室牵头负责考核；列入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，由区发改委负责考核；列入区属公司考核重点任务考核项目的，由区发改委配合区国资委负责考核。

3.除重大项目外区政府投资项目。
列入区级机关、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扣分指标的，主要考核：本行业（区域）项目建设专项规划制定、前期方案比选优化、决策程序规范落实、项目推进及投资控制、资金计划执行等情况，对落实不到位的给予扣分。
列入区属公司重点任务考核项目的，在百分制中给予分值，由区发改委负责考核。主要考核：区代建公司项目推进、投资控制、资金拨付、工程质量验收等情况。

五、考核程序

1.确定项目数量。由区发改委年中形成区政府投资项目清单（剔除重大项目数），分别明确区行业主管部门、相应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、区代建公司考核项目数。
2.制定考核细则。由区发改委根据出台的区级机关、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、区属公司考核政策规定，量化制定区政府投资项目扣分细则，明确考核内容、打（扣）分标准。
3.年终按时考核。按照区考核办统一部署，年底对照考核细则，对区行业主管部门、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、区代建公司形成考核分数。区行业主管部门、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的考核分数，由区考核办折算，体现在区级机关、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考核政策中；区代建公司的考核分数，由区国资委折算在区属公司考核政策中。考核过程应注重日常管理和跟踪服务，有关推进情况体现在考核分值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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